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

檢討轉運貨物的簽證規定

目的

我們已在徵詢相關決策局及部門的意見後，檢討轉

運貨物的簽證規定，以期撤銷或簡化該等規定。本文件載述

有關的檢討結果。

背景

2 . 目前， 31 類物品須受簽證管制。實施有關的管制，
主要目的是履行香港的國際義務、保障公眾 生或安全、反

走 私 或 保 障公 共 收 入 。 簽 證 管 制 一 般 適 用 於 有關 物 品 的 進

口、出口或轉運 1，但在某些情況下，亦適用於該等物品在香

港的貯存或流動。

3 . 就某些類別的物品而言，下列的利便安排經已存在 -

( a ) 關於過境物品 2，相關條例已豁免幾乎所有 31 類物
品 (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及敏感度較高的戰略物品除
外 )申領許可證。

(b ) 關於紡織品，已向工業貿易署登記的紡織商，無須
為進口、出口或轉運紡織商登記方案所涵蓋的紡織

品申領許可證。這些紡織商只須在進口、出口或轉

運前，以指定的表格向承運商提交通知書。

( c ) 就食米、冷藏／冷凍肉類和家禽，以及藥劑產品及

藥物的轉運而言，已向工業貿易署登記使用轉運貨

物豁免簽證方案的承運商或貨運公司無須申請進出

口許可證，便可轉運這些貨物。已登記的貨運公司

只須向工業貿易署匯報每月轉運貨物的詳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轉 運 貨 物 指 為 出 口 目 的 而 輸 入 香 港 的 貨 物 。 付 運 文 件 (例 如 全 程 提 單 )

內 必 須 證 明 有 關 的 目 的 。

2 過 境 物 品 指 在 國 際 運 輸 途 中 被 帶 進 香 港 的 物 品 。 在 香 港 期 間 ， 這 些 物

品 必 須 一 直 留 在 將 其 帶 進 香 港 的 船 隻 或 飛 機 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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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根據相關條例，只要符合某些條件，轉運植物、植
物病蟲害和泥土，以及瀕危物種均獲豁免簽證。

( e ) 多類非敏感性物品的空對空轉運，亦無須申領任何

許可證，但有關的進口貨物在香港期間經由同一架

或 另 一 架 飛 機 輸 出 前 ， 必 須 一 直 停 留 在 機 場 禁 區

內。

檢討結果

4 . 在徵詢過相關決策局及部門的意見後，我們檢討過

所有 31 類受管制物品的簽證規定。我們仔細研究過每類物
品的簽證規定可否予以撤銷或簡化。

5 . 檢討結果列述如下—

( a ) 上文第 3(b )、 (c )及 (d)段所載列的 6 類物品 (包括：
紡織品；食米；冷藏／冷凍肉類及家禽；藥劑產品

及藥物；植物，植物病蟲害和泥土；以及瀕危物種 )
的豁免規定，應繼續執行，無須進一步放寬；

(b ) 12 類物品 3的現行簽證管制應維持不變，以履行我們

的國際義務 (如在前體化學品方面 )；或因為這些物
品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的威脅或危害較高 (如動物
屠體、危險藥物及危險品 )；或為免濫用放寬措施引
致公共收入 (如從應課稅品所得者 )受損。現行的管
制仍須維持，以便預先剔出有問題的貨物，並使管

制當局能夠按個別情況對每批貨物施加特定條件，

確保貨物得到適當處理；以及

( c ) 下列 13 類物品的現行簽證管制可全面或局部撤銷，
或以通知制度取代。詳情如下—

完全撤銷簽證或出口證明書規定

( i ) 電視機、卡式錄影機及卡式放影機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這些物品為：馬科動物；活動物 (馬科動物除外 )及禽鳥；動物屠體及動物產

品；應課稅品；車輛及車輛部件；前體化學品；無煙煙草產品及指明食物物

料；危險藥物；傳染性物品；危險廢物；砂粒；及危險品 (包括爆炸品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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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冷氣機及雪櫃；

( i i i ) 家禽屠體及家禽產品；

就所有或特定方式轉運的貨物，合併進口及出口許
可證或取消不必要的許可證

( iv ) 左 車輛；

(v ) 超過 111 .9 千瓦特的舷外引擎；

(v i ) 海魚；

(v i i ) 耗蝕臭氧層物質；

(v i i i ) 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；

( ix ) 戰略物品；

以通知制度取代簽證規定

(x ) 無線電通訊發送器具；

(x i ) 光碟母版及光碟複製品的製作設備；

(x i i ) 火器及彈藥；以及

(x i i i ) 除害劑。

這些物品的現行簽證管制及詳細的放寬措施建議，

載於附件。

未來路向

6 . 我們擬藉綜合條例草案修訂相關條例及規例，以落

實上文第 5（ c）段對其中 10 類物品的放寬措施。

7 . 至於其餘三類物品（即戰略物品、除害劑、火器及

彈藥）的放寬措施，則會另行實施，原因如下－

( a ) 就 戰 略 物 品 而 言 ， 我 們 正 考 慮 設 立 一 般 性 特 許 制

度，全面批准貿易商付運敏感度較低的指定戰略物

品，以免除貿易商申請個別許可證的必要。簡化的

措施可進一步便利貿易，但同時亦必須防止大規模

毀 滅 武 器 的 擴 散 。 我 們 正 研 究 有 關 的 安 全 防 護 機

制，預計需要較長時間才可敲定有關計劃。屆時，

我 們 會 展 開 修 訂 法 例 的 工 作 ， 為 簡 化 系 統 訂 定 條

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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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在 除 害 劑 方 面 ， 政 府 現 正 考 慮 新 訂 的 《 鹿 特 丹 公
約》的實施範圍應否延伸至香港。該公約規管危險

物 質 (包 括 除 害 劑 及 工 業 用 化 學 品 )的 國 際 流 動 情
況。倘若如此，當局亦很可能會為此制訂新法例。

衛生福利及食物局打算在有關的立法工作中，考慮

任何可能利便轉運的措施。

( c ) 在火器及彈藥方面，我們已研究把現行適用於航空
及海路轉運的通知制度延伸至陸路轉運的可行性。

由於陸路轉運大多涉及貯存，並可能對保安及公眾

安全構成威脅，如把有關制度的涵蓋範圍延伸，則

須就陸路轉運工作方面制訂若干標準條件。這些條

件會限制陸路轉運的作業模式，因此，從通知制度

所帶來的潛在利益將會是有限的。此外，由於直至

現 在 從 未 有 就 陸 路 轉 運 火 器 及 彈 藥 申 請 牌 照 的 個

案，因此目前並無即時需要把通知制度延伸至陸路

轉運。日後如有需要，保安局會重新考慮把通知制

度延伸至陸路轉運的建議。

公眾諮詢

8. 我們已諮詢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、中小型企業委員

會、營商諮詢小組及超過 50 個相關的貿易及運輸協會和機

構。受訪者對各項放寬措施表示歡迎。其中兩個受訪者分別

建議，應全面撤銷轉運除害劑的簽證規定，以及將放寬空對

空轉運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貨物簽證安排的建議，擴展至

海對海轉運貨物。在除害劑方面，如上文第 7(b)段所解釋，

生福利及食物局會考慮新訂《鹿特丹公約》的影響和實施

範圍，並研究採取最合適的利便轉運措施。至於放射性物質

及輻照儀器方面，基於公眾安全理由，利便空對空轉運措施

的範圍不能伸延至其他方式的轉運。鑑於機場禁區範圍及其

貨運站，即處理空對空轉運貨物的地方，受到嚴格的保安管

制和海關的緊密監察，我們相信透過航空轉運方式非法轉運

放射性物質及輻照儀器貨物的可能性，遠較其他方式的轉運

(包括海路轉運 )為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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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

9 . 我們正草擬第 6 段所述的綜合條例草案。我們擬於
本立法會會期內提交有關草案。

工商及科技局

二零零三年四月



附件

放寬措施一覽表

產品 現行簽證管制 管制條例／規例 放寬措施

I . 全面放寬簽證或出口證明書管制

電視機、卡

式錄 影 機及

卡式放影機

出口許可證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 D 及 6E 條

《出口 (訂明物品 )規
例》 (第 60 D 章 )第 2
及 4 條

出口和運載的簽證規定

將會完全撤銷。

運 載 許 可 證

(如 運 載 貨 物
的船隻總噸數

少於 25 0 噸 )

《進出口 (運載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 I 章 )第
3 及 5 條

冷氣機及雪

櫃

運 載 許 可 證

(如 運 載 貨 物
的船隻總噸數

少於 25 0 噸 )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E 條

《進出口 (運載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 I 章 )第
3 及 5 條

運載的簽證規定將會完

全撤銷。

家禽屠體及

家禽產品

出口證明書 《家禽 (屠宰供出口 )
規例》 (第 13 9E 章 )
第 3 及 3A 條

出口家禽屠體及家禽產

品將無需出口證明書。

I I . 局部放寬簽證管制：減少所需許可證的數目

左 車輛 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C 及 6 D 條

《 進 出 口 ( 一 般 ) 規
例》 (第 60  A 章 )第
3、 4、 6 及 6A A 條

進口和出口的簽證規定

將會完全撤銷。

運 載 許 可 證

(如 運 載 貨 物
的船隻總噸數

少於 25 0 噸 )

《進出口 (運載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 I 章 )第
3 及 5 條

由於反走私的原因，運

載許可證須予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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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 現行簽證管制 管制條例／規例 放寬措施

超 過 11 1 . 9
千 瓦 特 (1 50
馬 力 ) 的 舷
外引擎

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C 及 6 D 條

《 進 出 口 ( 一 般 ) 規
例》 (第 60  A 章 )第
3、 4、 6 及 6A A 條

就進出口而言，進口及

出口許可證將會完全撤

銷。

運載許可證 《進出口 (運載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 I 章 )第
3 及 5 條

由於反走私的原因，運

載許可證須予保留。

海魚 將海魚卸在陸

上的許可證

運送許可證

輸出許可證

《海魚 (統營和輸出 )
規例》 (第 29 1A 章 )
第 2、 3、 4、 4 A、
4 B 、 4 BA 、 4C 、
4 D、 4E、 4 F、 4 G 及

5 條

就轉運貨物而言，將海

魚卸在陸上的許可證、

運送許可證及輸出許可

證將會撤銷。

出口通知 出 口 通 知 將 會 完 全 撤

銷。

耗蝕臭氧層

的物質

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保護臭氧層條例》

(第 40 3 章 )第 4、
4 A、 5 及 6 條

當局將會引進轉運貨物

的進出口合併許可證。

放射性 物質

及輻照儀器

進口許可證 《 進 口 (輻 射 ) (禁 止 )
規例》 (第 60 K 章 )第
2 條

空對空轉運貨物的進口

許可證將會撤銷。至於

其他模式轉運貨物的進

口 許 可 證 則 須 予 以 保

留，以保障公眾安全。

搬運放射性物

質許可證

《 輻 射 (管 制 放 射 性
物 質 ) 規 例 》 ( 第
3 0 3A 章 )第 7 條

搬運許可證，目的是確

保放射性物質在香港境

內安全搬運。這項規定

適用於所有這類物品的

搬運，無論有關物品是

否屬轉運貨物。基於公

眾安全的考慮，這項規

定須予以保留。



3

產品 現行簽證管制 管制條例／規例 放寬措施

戰略物品 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  A 條

《進出口 (戰略物品 )
規例》 (第 60 G 章 )第
2 及 2A 條

當局會考慮引入一般性

特許制度，全面批准貿

易商輸入及／或輸出擴

散問題較少的指定戰略

物品 *。

I I I . 局部放寬簽證管制：實施轉運通知制度

無線電通訊

發送器具

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電 訊 條 例 》 ( 第
1 0 6 章 )第 9 及 9 A 條

空對空轉運的簽證規定

已獲豁免。

現建議豁免對過境物品

的簽證管制。至於其他

模式的轉運，進出口簽

證管制將由新設立的付

運前通知制度取代。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C 及 6 D 條

過境物品及空對空轉運

的簽證規定已獲豁免。

光碟母版及

光碟 複製品

的製作設備

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進 出 口 ( 一 般 ) 規
例 》 (第 60 A 章 )第
3、 4、 6 及 6A A 條

現建議以新設立的付運

前通知制度，取代其他

轉運方式的簽證管制。

火器及彈藥 豁免許可證

經營人牌照

《火器及彈藥條例》

(第 23 8 章 )第 8、 1 3
及 14 條

空對空轉運的簽證規定

已獲全面豁免。至於涉

及航空和海路的轉運，

簽證規定已由付運前通

知制度取代。放寬的建

議，是把通知制度的涵

蓋 範 圍 延 伸 至 陸 路 轉

運。鑑於陸路轉運大多

涉及貯存，並可能對保

安 及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威

脅，因此，如把有關制

度延伸，則須就陸路轉

運工作制訂若干標準條

件 #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為實行放寬措施而作出的立法修訂，將會在另一立法工作中處理。
# 為實行放寬措施的立法修訂，將不會在本立法工作中處理。詳見第 7（ c）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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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 現行簽證管制 管制條例／規例 放寬措施

除害劑 進口許可證

出口許可證

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第
6 0 章 )第 6C 及 6 D 條

《 進 出 口 ( 一 般 ) 規
例 》 (第 60 A 章 )第
3、 4、 6 及 6A A 條

轉運貨物的進出口簽證

管制，將由新設立的付

運前通知制度取代 *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為實行放寬措施而作出的立法修訂，將會在另一立法工作中處理。


